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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线电管理收费标准及取消收费事项

收

费

项

目

无线电频率占用费

收

费

依

据

1、桂价费字【1998】119 号《转发国家计委、财政部、国家无线

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<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>的通知》

2、计价格【2002】605 号《关于调整蜂窝公众通信网络频率占用

费收费办法和标准的通知》

3、桂价费字【2004】56 号《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

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

4、桂价费【2006】47 号《转发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关于调整“村

通工程”无线电通信和“村村通工程”无线电广播电视传输发射

台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5、国办发【2013】22 号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<国务院机构改

革和职能转变方案>任务分工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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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费

标 准

（ 桂

价 费

字

【199
8】119
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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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费

标 准

（ 计

价 格

【200
2】605
号）

收 费

标 准

（ 桂

价 费

字

【200
4】56
号）

收 费

标 准

（ 桂

价 费

【200
6】47
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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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费

标 准

（ 国

办 发

【201
3】22

号）

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

14、无线电设备检测费

收 费

属性
国家资源性收费

管 理

方式
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


